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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4/2021_2022_2011_E5_B9_

B4_E5_9C_A8_c80_644687.htm (一)上学和放学途中发生的未

成年学生致害案件 学生在上学、放学途中，基于未成年人的

天性，会经常聚在一起打闹、游戏等，故不可避免地会引起

人身损害事件的发生。在此种情况下，未成年人既不在父母

的直接监督之下，也不在学校的教育管理之下，故确认赔偿

责任的承担问题较为棘手。 笔者认为，下列要点须予以关注

： 1.加害行为本身的性质及危险性。如果在未成年人之间进

行的活动、游戏或其他行为本身不具有人身危险性，应认定

加害人、被害人均无过错。在此种情形下，非难加害人的监

护人未尽监护职责是不客观的，应当由加害人的监护人、受

害人的监护人和学校按照公平责任原则分担损害赔偿责任。 

如果未成年人实施的加害行为本身就具有人身危险性，如殴

斗或者故意挑起事端等，应认定加害人的行为具有过错，加

害人的监护人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而不能以该未成年人已

经脱离控制为由，申辩自己已经尽到监护职责，因为法定代

理人之监督，不仅指平常之管教，应兼指具体加害行为之防

范。 2.加害人的年龄状况。对此间发生的损害，如果加害人

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可按照公平责任原则，由加害人的监

护人、受害人的监护人分担损害赔偿责任.如果加害人是限制

民事行为能力人，则在判断加害人是否违反了“基于对一个

理性之人可以指望的注意标准”的基础上，确定加害人的监

护人承担全部责任、部分责任或公平责任。 3.学校对在校学

生的教育、管理和保护职责，应以属学校管理的时间及管理



的场所为限。学生一旦离开校门，就不再属学校管理的时间

范围内，应由学生自负其责。 (二)在校期间发生损害案件应

注意的特殊问题 1.诉讼主体的确定 根据现行立法和有关司法

解释，在校园伤害赔偿案件中:(1)原告是受到伤害、诉至法院

、请求赔偿的人。如果原告是未成年人，则需要列其监护人

为法定代理人。(2)被告是造成他人伤害的责任人。如果责任

人是未成年人，应当列其和监护人为共同被告，并由其监护

人作为法定代理人代为诉讼。 2.教师责任 教师在执行职务的

过程中致学生伤害，如果该伤害是基于过失而发生的，笔者

以为此时教师不承担责任，而学校承担过错责任.如果是基于

教师的故意行为而发生，则教师承担主要责任，学校承担次

要责任.如果教师的行为构成犯罪，需要追究刑事责任，则教

师应当承担刑事责任，被害学生可以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

，列教师为刑事被告，学校为附带民事的第三人，由教师承

担赔偿责任，学校承担教师无力赔偿时的垫付责任。 (三)学

校组织的活动中发生的未成年学生致害案件 在此种情况下发

生的损害赔偿责任，笔者以为首先还是要确认加害行为的性

质，如果加害行为人具有显著过错，则不问学校是否存有管

理不善的责任，由行为人的监护人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如果加

害行为是由于学校组织管理不力，则学校应当承担主要赔偿

责任，加害人的监护人承担次要责任.如果加害行为无可归责

于行为人(如因为山坡陡峭，一个学生滑倒后压到另一个学生

身上并致其伤)而属于意外事件，则考虑适用公平责任原则，

由学校、加害人的监护人、受害人的监护人分担赔偿责任。 

综上所述，可以比较清晰的认定学校方面在校园未成年学生

损害案件中的法律责任。认定的原则就是以有过错作为学校



承担法律责任的基础.以过错导致伤害事故的严重程度、过错

程度以及过错在导致伤害事故发生所占比例及其与损害后果

之间的因果关系来划分承担相应的责任的大小.基于人道主义

精神考虑、保护弱者和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把公平原则作为

处理校园伤害案件的补充。这样，就可以做到保障学校的合

法权益，保障正常的教学秩序，明确了学校在确保学生人身

安全方面的重大责任，督促学校做好安全工作.同时把学校维

护学生安全的职责上升到法律的高度，从法律上规定了学校

在保护学生的职责，真正维护了学生和家长的合法权益。 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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